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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事不再理 
陳明珠律師編著《考點式民事訴訟法一本通》高點出版 

 
 
 
 

主題1 一事不再理（另起程序型之考題設計） 

§253與§400、§401之區分： 

繫屬中 確定後

違反§253重
複起訴禁止

違反§400、
§401既判力
範圍

判
決
確
定

法院應依§249Ⅰ
裁定駁回「後訴」

前訴

後訴

起
訴
後

 

具體題目中答題架構模版
1
： 

  
須特別注意之處 答題模版 

點出爭點 

（如題目看不出「後訴提起之時點」時，很適合

拿來開題用，方便後述進行假設） 

後訴是否合法，應視是否違反「一事不再理」之

限制而定，又「一事不再理」之限制係以「後訴

提起之時點係於前訴之何階段」而有不同規定：

注意「繫屬中，另訴」，最標準之解題方式應自

第253條切入分析，且建議將「 同 一 事 件 說 」之

判 斷 放 在 此 處 探 討 2，並將第253條與第400條之

倘若提起後訴時，前訴仍在訴訟繫屬中，此時

該後訴之提起是否違反本法第253條「重複起訴

禁止」之規定，學說上尚有不同見解： 

                                                        
1  此答題架構模版，為筆者教學多年來所沉澱歸納出：得以歸納各家學說，最完整又最簡明之架構，且此類型考題為民

訴十分重要且常見之考題，同學務必詳加記憶！！！ 

（後述解題筆者只列出須特別注意之處，其餘請同學自行套用模板） 

2  筆者特別提醒： 

如為「§253 vs.§400」之題組式出題，則「同一事件說」之判斷應留給§253寫： 

概念上§400雖亦屬一事不再理之範圍，理論上亦可適用「同一事件說」之判斷，但同學此時須仔細區別題目，

以決定如何安排答題架構，因§400於條文中直接有「訴訟標的」用字，但§253之條文較為空泛，藉由「同一事件

說」之判斷，才能深入分析。 

且「確定後，再訴」情形，涉及程序保障理論、爭點效理論，答題重心應置於題目涵攝。 

但如為「§400」獨立出題或搭配「其他非§253之考點」出題，此時仍可套用「同一事件說」之解題架構 

尤其涉及到「同一事件說」中「訴訟聲明：相同、相反、可代用」之判斷。 

ex1：91年輔大 

甲向乙借款一百萬元屆期不還，並積欠乙買賣價金一百萬元，乙屢次催討，甲乃簽發面額二百萬元之本票一紙給

乙，但本票屆期甲仍不付款，乙乃向法院訴請甲應支付其本票票款二百萬元。訴訟進行中，乙又追加起訴甲應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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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特別注意之處 答題模版 

開題用語區分 

坊間部分解題書寫法：「須視前訴訟中，其訴

訟標的為何？」如此解法，非但無法區分第253

與400條，且答題層次亦較少 

此段落之結尾，務必落於「可再訴」之結論，這

樣才能導入第二段的「新同一事件說（別訴禁

止）」 

＊兩種出題可能： 

如須認定標的理論｛ex：91台大－票據、原因

競合｝ 

（先寫新說，最後再寫舊說） 

  新說：標的相同（及，不可另訴） 

  舊說：標的不同（不及，可另訴） 

如不須認定標的理論｛ex：94北大第1小題－真

正不同事件｝ 

直接涵攝題目：標的不同，可再訴 

通說、實務向採「同一事件說」，亦即以「當

事人、訴訟標的、訴之聲明」訴之三要素做

為判斷後訴是否違反一事不再理之基準，而

本題中，……（本題涵攝）。 

順著上述話尾，點出「縱使標的不同，可再訴，

惟可另訴不妥」 

 

惟……（描述個案特殊性，通常兩訴訟標的

之間具有一定關聯性），倘若任由當事人提

起後訴而不予任何限制，將造成被告應訴之

煩、法院審理重複、易生裁判矛盾等諸多不

妥之處 

結論：法院應如何補救？ 

 

＊此部分是否寫出「新同一事件說」之名詞，可

自行決定 

＊筆者於此處分為三小段，係為凸顯重點，同學

考試時可視情況決定是否分段，均無不可 

是以，｛學者另有主張「新同一事件說」之

見解，亦即，（此段可寫可不寫）｝為防止

裁判矛盾及求訴訟經濟起見，應限制不得再

行起訴 

法院應闡明當事人於前訴中提起追加或反

訴（視個案差異調整），以取代別訴提起

                                                                                                                                                                     
還借款一百萬元、買賣價金一百萬元。甲向法院辯稱其並未向乙借錢，亦未和甲簽訂買賣契約，因此拒絕付該價

金及借款。問： 

此項追加起訴是否合法？法院應如何處理？ 

若該判決確定後，甲又以乙為被告，提起確認其與乙之間買賣關係不存在之訴。問：此確認之訴是否合法？ 

ex2：107四等書記官（身心障礙） 

二、乙對甲發出存證信函，言明甲欠乙借款新臺幣（下同）100萬元的清償期已過，請甲於收到信函後10日內還

錢。甲乃以乙為被告，起訴請求確認乙對甲之該借款債權100萬元不存在（前訴）。法院判決甲敗訴確定後，乙

起訴請求甲給付同上借款100萬元（後訴）。甲於後訴審理中，仍抗辯乙之該借款債權100萬元不存在，乙應先就

甲乙間有消費借貸關係及甲借款未還等項負舉證責任。請問：甲之抗辯有無理由？試附理由回答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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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須特別注意之處 答題模版 

 惟基於處分權主義之衡量，當事人究欲主張

何項法律關係及是否為追加或反訴之主張，

應由當事人斟酌其實體利益及程序利益而為

決定（第199條之1於89年之修法理由參照）

是以，倘若仍以別訴提起，則法院仍得依第

205條將此兩訴合併辯論裁判3，以避免裁判

矛盾之產生。 

「確定後，再訴」：直接引用「既判力」之概念 倘若提起後訴時，前訴業已經判決確定，此時

後訴是否合法，則須視「前訴既判力之客觀範

圍」而定： 

直接從第400條規定，點出「訴訟標的」 第400條文義：訴訟標的 

此段落之結尾，務必落於「可再訴」之結論，這

樣才能導入下面的「程序保障理論、爭點效理論」

如前面子題已分析過「訴訟標的理論」｛ex：

91台大｝：直接承上所述（或依上開分析），

將結論凸顯即可 

如前面子題未分析過「訴訟標的理論」｛ex：

94北大｝：再分析不同標的理論 

 新說：標的相同（及，不可再訴） 

  舊說：標的不同（不及，可再訴） 

 

結論：「程序保障理論、爭點效理論」 

倘若未賦予程序保障，不應逕採新訴標理論而

認不得另訴 

倘若已賦予程序保障，亦不應逕採舊訴標理論

而認得另訴 

 

＊筆者於此處分為三小段，係為凸顯重點，同學

考試時可視情況決定是否分段，均無不可 

惟可另訴不妥，判決效力範圍之認定，應就

實際個案中是否賦予充分之程序保障而有

所差異，而不應單以標的理論之劃分而為絕

對性標準 

                                                        
3  法院合併辯論、合併裁判之規定，民訴僅於§205設有原則性規定，但此部分於家事法中有更為細緻之設計（參照家事法

§41～§43，筆者於第1單元主體論之解題中亦曾使用），因此，如同學行有餘力除民訴§205之外，亦可額外論述「法

院亦得類推適用家事法§41～§43有關別訴禁止之規定，裁定移送合併裁判」（不過此部分難度較高，並非必要，同

學可視情形自行斟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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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特別注意之處 答題模版 

第一步： 

所謂「是否賦予事前程序保障」，係指「後訴請

求之標的是否於前訴中經當事人充分攻防、法院

認真審理」4 

（題目設計如不明顯，同學可自行為假設） 
 

 

是否賦予 

事前程序保障

判決效力 

是否及於 

得否另訴 

× × ˇ 

ˇ （應）ˇ （不宜）×
 

第二步：點出問題 

（如只單純採取邱師之程序保障理論，在有事前

保障情形下，理論上不得再提起後訴，如此即無

法涵攝爭點效理論，因此必須借用通說實務之傳

統標的理論，形成「仍有再訴可能」之風險） 

然而程序保障僅為學說理論，於通說實務

採行傳統標的理論之立場下，縱使已賦予

程序保障，倘若前後兩訴為不同訴訟標

的，仍有再訴可能 

第三步：調整架構 

形成最後結論 

（筆者建議最後以爭點效理論作結，答題層次最

為豐富） 

透過爭點效理論（折衷說）： 

倘若已賦予程序保障，縱使另訴，後訴中

法院亦不宜為不同認定 

 

 範題 
 

原告甲對被告乙起訴，請求法院判決命乙應給付甲新台幣（以下同）一百二十萬元，主張

原因事實為：乙於八十九年一月八日向甲借貸一百二十萬元，約定於九十年一月八日返還，

乙並簽發票面金額一百二十萬元、票載日期九十年一月八日之支票一紙交付甲，以為償還

之用，詎甲屆期提示而未獲兌現，爰依票據債權（票款給付請求權）請求如上金額。對此，

乙為原因關係不存在之抗辯，主張甲並未交付該借款。 

在本件訴訟繫屬中，甲得否另依借款債權（借款返還請求權）起訴請求乙給付一百二十

萬元？ 

在本件訴訟經法院判決甲敗訴確定後，甲得否依借款債權（借款返還請求權）再訴請求

乙給付一百二十萬元？ （91台大）
  

                                                        
4  筆者特別提醒：此部分，十分著重題目設計涵攝！！！ 

 （同學可詳細對比後述例題，「94北大」即比「91台大」明顯受有程序保障） 

94北大：後訴標的為「借用物返還請求權」，然而「使用借貸闢係」於前訴中非但雙方當事人有詳細攻防，法院亦有

實質認定。 

91台大：後訴標的為「借款返還請求權」，然而乙雖於前訴中主張甲並未交付該借款，但題目並未明示「甲有無對此

進行攻防，法院有無實質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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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題流程】 

乙

（執票人） （發票人）

借貸120萬實體法

程序法
前訴

後訴

甲
（債權人） （債務人）

支票120萬

甲
票據債權

乙

抗辯：原因關係不存在

甲
借款債權

乙 ？

視後訴之提起，係於
前訴之何階段

前訴繫屬中，另訴？
　（§253）

前訴確定後，另訴？
　（§400）

同一事件說

 前、後訴之「人、聲明」

均相同 

標的？ 

如依新訴標中之一分肢

說：相同 
如依舊訴標、二分肢或

新實體法說：均可能認

為屬不同標的 

 Q： 「後訴請求之標的」是否於前訴中經當事人充分攻

防、法院認真審理？ 

雖有認為：就訴訟標的相對論而言，因原告甲之

前訴訟，起訴時所主張原因事實已涉及借款請

求，且被告乙亦為原因關係不存在之抗辯，主張

甲並未交付該借款，亦即就借款返還之原因事實

已為本案之攻擊防禦，故就借款部分亦可在前訴

中期待其有為充分之審理，而法官在前訴訟中亦

應善盡其闡明權加以闡明之，以使當事人雙方具

備充分之程序保障並具防止突襲性裁判之功能。

故前訴訟之既判力內容自應包含借款事實之部

分，故在後訴之評價規範上，自不應允許其提起

後訴。 

但筆者認為：如對比後述「94北大」例題，可明

顯看出，本題中，乙雖於前訴中主張甲並未交付

該借款，但題目並未明示「甲有無對此進行攻

防，法院有無實質認定」，得否逕認「就借款部

分已於前訴中為充分審理」似仍有斟酌餘地。 

程序保障理論、爭點效理論

 

 


